
“预备打工人”先预付数万元？
一男子诈骗 “好兄弟” 被判刑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施海群

深得父母喜欢的准儿媳， 戒

指、 彩礼都不要， 就想换辆新车。

在男方看来这不成问题， 豪气转账

共计 14 万元后， 有情人却未能走

进婚姻。 那么， 当初的转账是普通

赠与吗？ 近日，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经审理了这起案件， 认定 14

万元的转账是附带结婚条件的赠

与， 如结婚的目的未达成， 受赠方

需要返还。

婚没结成，

男方要求返还买车钱

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都陆续有

了孙子孙女，老刘十分羡慕，于是心

急如焚的他催促儿子抓紧时间相

亲。

在老刘的催促下， 小刘在某相

亲软件上结识了小李， 看小李资料

中显示与自己是同年， 两人聊天也

总能聊到一块， 小刘对小李顿生好

感。 小刘和小李迅速“坠入爱河”并

规划起两人婚后居住、生活问题。因

为小刘和小李工作生活在不同辖

区，乘坐公共交通很是不便，小李提

出结婚并不要名牌戒指， 就想换一

辆新车。 小刘父母在见过小李后很

是满意，认为这个准儿媳妇知礼、懂

事， 为了能让儿子尽快结婚安定下

来，老刘直接转账给小李12万元，让

儿子带着她去换新车。 小刘也从奖

金中拿出2万元转给小李。 双方约

定好再过 2个月就去登记结婚。

但这段感情在维持不到 4 个月

后无疾而终， 小刘和小李分手了，

老刘当初转账给准儿媳小李的 12

万元， 已经被小李用于新车的首

付。 小刘父子认为， 交付给小李的

这合计 14 万元是以小刘与小李缔

结婚约为目的， 并不是一般的赠

与， 于是将小李起诉到法院， 要求

小李返还 14万元。

小李辩称， 其与小刘恋爱期

间， 从未主动提及要求购买奢侈品

等礼物， 双方的恋爱并不是物质性

的。 最开始确实是自己提出为了婚

后两人生活方便换一辆新车。 之后

小刘积极主动带着自己前往 4S 店

看车、 订车， 为了换新车， 小李还

将自己仅开了四五年的汽车给卖

了， 加上对方转来 12 万元才凑齐

新车首付。 至于男方转账的 2 万

元， 也已经作为恋爱期间的日常开

销花掉了。 对方主张 14 万元是基

于缔结婚姻所为的给付， 但是自己

从来都没有提出彩礼的事情， 这

14 万元应该属于二人赠与给小李

的， 要求返还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

返还男方10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恋爱期间

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未超过日常交

往范畴的财物， 视为一般性赠与，

恋爱关系终止后， 赠与方要求返还

的， 一般不予支持。 但在恋爱期

间， 如果一方或其亲属以恋爱双方

结婚为目的， 自愿赠与另一方财

物， 可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 如

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 可以

要求受赠人返还， 但赠与财产如果

已经用于双方共同生活支出的， 可

酌情予以扣减。

对于老刘转账给小李 12 万元

钱款的性质， 从交往过程判断： 小

刘和小李虽然相恋时间不长， 但经

历了相识、 相恋、 见家长、 谈婚论

嫁的阶段， 双方关系密切， 登记结

婚将是双方继续交往的自然发展过

程。 从交付钱款缘由分析： 小李提

出换车是为了方便两人之间通勤，

且小李多次将换车与办理婚礼、 购

买戒指做同类比较， 故可认定双方

是在考虑缔结婚姻的前提下， 对于

婚礼、 首饰、 车辆等做出一定的安

排， 换车与缔结婚姻的结果密切相

关。 从钱款交付后双方意思表示探

究： 小刘和小李分手后， 小刘即代

表其父亲提出要求小李返还购车

款。 小李则表示分手并非自己原

因， 未能结婚并非自己过错， 且因

为换车行为导致自己负担加重， 只

同意返还部分。 从两人分手后对外

的意思表示可以看出， 小李并未

将老刘交付的 12 万元钱款性质误

认为普通的赠与， 其对于该笔款

项的赠与附条件应当有所预见。

综上， 父亲老刘交付给小李的 12

万元， 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

在小刘和小李未缔结婚约后， 小

李应当予以返还。 关于小刘交付

给小李的 2 万元年终奖， 亦可与

12 万元做相同性质认定， 但考虑

到双方在交往期间确实会产生一定

的日常开销， 应当予以适当扣减。

经过调解， 原告同意在金额上做适

当让步。

最终， 小李分期返还小刘及其

父亲合计 10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目前暂时没有工作岗

位， 但可以“预付” 住宿费与伙食

费和“押金” 进入“预备打工人”

状态……急于跳槽的小王就这样被

他认为是“好兄弟” 的郑某给骗了

4.4 万元。 近日经松江区人民检察

院起诉，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郑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9 个月，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3000元。

每天勤勤恳恳工作， 却感觉薪

水总是配不上自己的付出， 这或许

是每个“打工人” 的心态。 小王最

近就常常这样想， 不过“幸运” 的

是， 他遇到一个声称可以帮他换高

薪工作的“好兄弟”， 小王抓住机

遇把换工作需要的钱一笔笔转了过

去， 没想到这些钱最终全部打了水

漂……

小王一直在松江做保安工作，

2020 年 4 月， 他在工作中结识了

仓库拣货员郑某。 两人闲聊中， 小

王抱怨自己工资太低， 没想到郑某

却说他可以帮小王介绍一个工资更

高的保安工作， 并且是去上海市区

上班， 这无疑是对小王“雪中送

炭”。

很快， 郑某便告诉小王， 让他

去上班没问题， 但是市区保安现在

没有空缺， 需要找借口开掉现有的

一个人才能让他去， 所以请小王再

多等一段时间。 不过， 虽然暂时不

能去上班， 还是需要预付住宿费及

伙食费共计 2600元。

自己随口一说， 对方便放在心

上还帮忙解决了问题， 这让小王觉

得郑某真是一个好“兄弟”， 因此

对他的要求也并无怀疑， 就将钱转

了过去。 随后， 郑某又陆续以交押

金、 购置保安服为名义， 陆陆续续

向小王要走 2 万余元。 2020 年 5

月， 郑某变本加厉开始以自己妈妈

生病、 打架要赔钱等个人理由向小

王借 1万元， 出于兄弟情谊， 小王

也都答应了。

但可惜， 小王的真情付出并没

有等到回报。 2020 年 12 月， 郑某

找到小王表示帮忙找工作的人不干

了， 小王转出去的钱他会卖车归

还， 但是卖车需要走流水， 所以还

是要小王再借他 1万元。 为了把钱

要回来， 别无选择的小王只好照

做。 可最终郑某又声称车没有卖

成， 为了给小王一个“交代”， 他

写了一张欠条， 表示 2021 年 1 月

会全部归还。 但到约定时间后， 郑

某却拉黑了小王所有的联系方式，

人间蒸发了。

2021 年 8 月， 实在找不到郑

某的小王选择了报警。 次月， 警方

便将郑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 郑某

供述他并不具备帮人找工作的能

力， 向小王要钱的理由都是他编造

的， 实际上， 他已将这些钱用于归

还个人债务和日常生活。

经审查， 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虚构帮忙找工作、 家人生病等

事由， 共计骗取小王 4.4 万余元，

数额较大。 经松江检方起诉， 上海

松江法院依法支持了检方的公诉意

见， 判决郑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

徒刑 1年 9个月， 缓刑 2 年， 并处

罚金人民币 3000元。

检察官提醒：

找工作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

价值观， 对相关行业的准入标准和

途径要有清楚的了解， 对自身的能

力和目标要有清晰的认识， 一定要

到正规劳务市场应聘或通过考试考

取 。 试图通过 “托关系 ” “走后

门” 就能成功求职， 不仅会助长社

会不正之风， 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

可乘之机， 切记只有增强自身本领

才是获取理想工作的可靠途径。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对幼儿的性教育关乎孩子的未

来， 但怎样开展教育却是个棘手的

问题。 5 岁的小江 （化名） 由于在

幼儿园露出了自己的下体， 而成为

了性教育的“反面教材”， 他也遭

到了禁止参加集体活动、 在角落午

睡等一系列的惩戒措施。 小江的父

母以侵害隐私权、 名誉权、 健康权

等将幼儿园告上了法院。 近日，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

判决。

“午睡事件”

引发“性教育”争议

小江在一家双语幼儿园生活学

习。 小江的父母说， 2020 年 12 月

4 日， 孩子在午睡时不慎露出下

体， 被同班女生莉莉看到。 于是在

下一周的班会上， 班主任外籍教师

向全班同学询问是否目睹上述“午

睡事件”， 有同学说看到了。 小江

立即驳斥了同学的说法： “你们都

是骗子， 只有莉莉看到了。” 因外

教不懂中文， 中教就将小江的回

答， 错误翻译成了： “我只向莉莉

展示了”。 外教由此认为小江是故

意展示下体， 从而处罚小江一个人

坐在靠墙的椅子上、 连续四天安排

在靠近鞋架的角落午睡、 禁止参与

游戏等集体活动、 座位由中级组降

级调换至初级组等。

小江的父母表示， 由于遭到了

这一系列的不公平待遇， 小江已经

表现出了失眠、 行为反常、 沉默寡

言、 胡言乱语、 过度敏感及抑郁等

一系列症状。 之后小江父母带孩子

到医院检查， 显示小江的焦虑、 抑

郁等多项指标呈阳性症状， 诊断小

江为心理发育障碍和严重应激， 医

生建议缓解环境压力。

小江的父母认为， 不慎露出下

体属于 2至 6岁儿童常见、 正常的

性行为， 但都属于小江不愿为他人

知晓的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而外

教在未采取任何隐私保护手段、 未

通知小江父母到场的情况下， 以直

接、 公开的方式向全班同学询问小

江不慎露出下体事件的这一行为已

将小江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活

动、 私密信息暴露于公众环境之

下， 全班同学清晰、 清楚地关注到

小江的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外教的

行为侵害了小江的隐私权。同时，在

“午睡事件” 中对小江错误评价，构

成诽谤，导致小江在班级中的社会

评价显著降低， 其他学生与小江疏

远， 侵害了小江的名誉权。

对此， 小江一家要求幼儿园赔

礼道歉， 并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23

万余元。

幼儿园：

多人反映孩子的不当举动

幼儿园则表示， 其是知名教育

集团创办， 管理严格， 关注幼儿的

全面发展。 事发当天晚上， 小江班

级的三名女生的母亲向幼儿园反映

了小江午睡时故意露出下体给女生

看。 在之后的班会中， 外教并未强

调小江是否故意， 而仅是跟小江说

明他应该向那些小朋友道歉。 幼儿

园也未差别对待小江。

幼儿园虽之前关注到小江的行

为与同龄儿童具有差异， 但从未得

知小江具有心理发育障碍， 对所有

学生均一视同仁进行教育， 未对小

江进行过任何体罚或者超出界限的

教育， 不具有侵害小江人格权的过

失。 幼儿园未对幼儿进行任何差别

对待， 均是在组织正常的教学活

动， 也未恶意虚构事实， 未恶意诽

谤。 同班同学未疏远小江， 班级群

的照片均可体现， 社会对小江的评

价并未降低。 故园方并无侵犯小江

名誉权的行为、 事实、 主观故意及

过错。 幼儿园是教学机构， 小江在

幼儿园公共空间的活动并不属于隐

私信息， 且老师从未在班级公开询

问小江露出下体的行为， 从未在班

内外谈论该事件， 小江主张幼儿园

侵犯隐私权亦不成立。

法院： 性教育非“小题大

做”但教育方式失当

法院审理后认为， 当前， 幼儿

园作为学龄前教育机构应当遵循幼

儿生长发育和心理发展规律， 以幼

儿发展为本， 把幼儿的安全、 健康

和照护工作放在首位， 促进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 无论是行为习惯的培

养， 还是隐私部位的生理常识及自

我保护、 防范均属于幼儿成长过程

中应当接受教育、 引导的组成部

分， 也是加强幼儿安全保护、 促进

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范畴。 故幼儿

园进行针对性的启蒙教育、 “防微

杜渐” 有其必要性， 亦是对教育对

象负责任、 予以平等保护的表现，

而非“小题大做”。 当然， 教职人

员应当充分观察、 了解幼儿的实际

需要及情绪变化， 区分情况进行处

理， 耐心解释、 正向引导、 合理劝

阻。 特别是在触及敏感问题、 需要

介入时更应发挥自身优势， 始终坚

持关爱、 疏导、 启迪的原则， 与幼

儿沟通的态度及处理方式亦应保持

耐心、 细致、 亲和， 而不是简单粗

暴、 以堵代疏、 以罚代管。

虽然小江对“班会事件” 的描

述含有主观揣测成分， 但小江被安

排独座并调换午睡方位是不争的事

实， 调整后的小江座位及床位均有

较为明显的特异性、 针对性， 上述

措施亦持续一定时间， 综合处置措

施的时空、 效果、 匹配度及风险性

等因素来看均超出了合理限度， 很

大程度上会使幼儿感到恐慌、 惧

怕、 孤立无援， 尤其对内心敏感、

心智不成熟的幼儿来说更易造成心

理压力及负面情绪困扰。

小江在受到区别对待后不久便

至医院就医并诊断为应激， 其间并

无证据表明存在其他生活事件或环

境因素的影响， 因此应能认定小江

应激与在被告幼儿园内受到区别对

待之间存在关联。 综合分析， 法院

认定幼儿园在履行法定教育管理职

责过程中确有瑕疵， 应对不当惩戒

所造成的小江心理健康受损的相应

后果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至于名誉权、 隐私权等其他人

格权利益， 本案所涉纠纷源于幼儿

园对幼儿行为所作的处置、 应对，

本质上仍属于教育机构履行教育管

理责任的范畴， 老师参与在内亦是

履行职务的表现。 虽然老师在履行

上述职责中暴露出工作责任心及能

力、 经验方面的欠缺与不足， 但尚

不符合侵害小江隐私权、 名誉权的

特征及构成要件。

最终法院酌定幼儿园赔偿小江

1.3 万余元。 此外， 法院指出， 鉴

于幼儿园在事后处置及诉讼过程中

暴露出其未能充分认识到自身问

题， 相关措施及做法存在隐患， 易

引发不良后果， 故为督促其反思、

补救及纠正， 有必要合并适用赔礼

道歉方式， 这对最大限度化解双方

矛盾、 解开孩子心结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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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在校露私处 老师教育处罚过当了吗？
家长将幼儿园告上法院 性教育如何把握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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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儿媳换新车豪掷十几万
婚没结成钱能追回吗？


